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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35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18日

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拟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本年度不转增，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2.�自本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1,935,039,229股为基

数，其中回购股份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2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8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066 刘磅

2 08*****892 拉萨市达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达实智能大厦

咨询联系人：李硕

咨询电话：0755-26525166

七、 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2020-018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0年5月12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现有总股本1,573,112,988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

2、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其实施距离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73,112,9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5.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23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2 08*****860 临海慧星集团有限公司

3 00*****381 章卡鹏

4 01*****095 张三云

5 00*****454 谢瑾琨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临海市经济开发区 咨询联系人：李晓明、章佳佳

咨询电话：0576-85225086�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576-85305080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实施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5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减持公司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万润股份” ）股份7,519.775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27%）的股东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投资” ）计划在本公

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800万股 （即不超过本

公司总股本比例1.98%）。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持股情况：截止本公告日，鲁银投资持有公司股份7,519.775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27%；鲁

银投资的控股子公司山东鲁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53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8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鲁银投资生产经营需要。

2、拟减持股份来源：万润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的数量和比例：鲁银投资持有的不超过1,800万股（含本数，若万润股份有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应对该出售股份数量进行除权处理）万润股份股票，占万润股份总股本的

1.98%。

4、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5、价格区间：根据二级市场价格择机出售。

6、拟减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三、承诺履行情况

鲁银投资在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自万润股份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万润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万润股份回购

本公司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万润股份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承诺已于2012年12月20日履

行完毕，该承诺履行期间，未出现不遵守承诺的情况。 本次鲁银投资拟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鲁银投资已

披露的意向、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银投资共持有本公司7,519.775万股股份，其中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为7,

20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5.75%；鲁银投资控股子公司山东鲁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本

公司3,536万股股份，其中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为3,536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100.00%，鲁银

投资按照本次计划减持不超过1800万股，需要根据减持情况提前办理解除质押手续。

除上述情况外，鲁银投资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权属清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事项

1、鲁银投资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上述减持计划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2、鲁银投资承诺减持所持万润股份股票时，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3、本次鲁银投资减持万润股份股票的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

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关于减持计划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566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

2020-040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规定，经农业农村部审查，批准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子公司洛阳惠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申报的“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禽

流感（H9亚型）三联灭活疫苗（N7a株+M41株+SZ株）” 为新兽药，农业农村部于2020年5月19日公示

了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99号）事项。 详情如下：

一、该新兽药的基本信息

新兽药名称：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禽流感（H9亚型）三联灭活疫苗（N7a株+M41株+SZ株）

注册分类：三类

主要成分：疫苗中含有灭活的鸡新城疫病毒N7a株、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M41株、禽流感（H9亚

型）病毒SZ株。

作用与用途：用于预防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和H9亚型禽流感。 免后21日可产生免疫力，免疫

期为6个月。

用法与用量：皮下或肌肉注射。 2～5周龄鸡，每只0.3ml；5周龄以上鸡，每只0.5ml。

二、该新兽药研究开发情况

该产品于2016年2月1日向农业农村部提交临床试验申请，经后续临床试验、新兽药注册等阶段，农

业农村部于2020年5月19日公告核发新兽药注册证书。 截至目前，该产品开发累计投入研发费用434.52

万元。

三、该新兽药相关市场背景情况

鸡新城疫、鸡传染性支气管炎、H9亚型禽流感是严重危害我国及世界养禽业的重要疫病，具有流行

范围广、发病率高、混合感染情况下死亡率高等特点，给养禽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公司开发的鸡新

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禽流感（H9亚型）三联灭活疫苗（N7a株+M41株+SZ株）产品具有以下优势：

（1）利用反向遗传学技术对临床分离的鸡新城疫病毒基因Ⅶ型强毒PLK-N-06株进行致弱，获得的高

生物安全性弱毒株N7a保留了强毒株良好的免疫原性，制备的疫苗可显著降低免疫鸡只强毒感染后的排

毒率和载毒量；（2）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采用经典毒株M41，免疫原性良好；（3）通过交叉免疫保护试验

筛选的禽流感疫苗株SZ，抗原谱广且对流行毒株交叉保护性好；（4）通过抗原浓缩与新型佐剂技术，实

现免疫保护期长达6个月。

公司从公开渠道未查询到同类产品鸡新城疫、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禽流感（H9亚型）三联灭活疫苗

的具体销售数据。

四、该新兽药上市前仍需履行的程序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该产品在上市之前，还应取得

农业农村部核发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预计1~3个月能够获得农业农村部核发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五、该新兽药开发成功对公司的意义及贡献

该新兽药证书的取得是公司持续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的结果，进一步体现了公司的创新实

力，同时也推动了禽用疫苗产品的升级换代，与公司其他系列基因工程禽用疫苗构建强大的产品技术壁

垒，有效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将为公司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特此公告。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813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

: 2020-044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0年05月20日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0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05月20日9:30-11:30，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05月20日09:15至15:

00任意时间段。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海天一路11号5栋C座9楼901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张宗涛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85,871,3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5595％。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85,871,3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55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0％。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

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田韶鹏先生、陈琪女士在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公司2019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以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87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87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87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末总资产为110,397.03万元，年末公司负债为79,959.09万元，年末净资产为30,437.94

万元。 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77,022.60万元，营业利润-29,642.50万元，营业外收支净额-62.15万

元，利润总额-29,704.6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38,326.59万元，非经营性

损益3,110.5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87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87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度的审计机构。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87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9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87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晟丰达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深圳市晟丰达科技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9）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87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河南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郭秀梅女士回避表决。

《关于公司关于公司2020年度与河南龙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30）详见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1,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以自有资产抵押担保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2）详见本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871,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 付青、刘洪羽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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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00。

②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

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55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铁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189,262,2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60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89,070,8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57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91,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428,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37,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91,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70％。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196,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2％；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6584％；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9065％；弃权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4351％。

议案2.00�《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24,0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8％；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935％；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9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3.00�《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24,0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8％；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935％；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9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4.00�《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24,0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8％；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935％；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9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5.00�《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32,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3％；反对2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520％；反对2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6.948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6.00�《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24,0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8％；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935％；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9065％；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7.00�《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23,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3％；反对3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837％；反对3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116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8.00�《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195,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48％；反对6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8％；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4486％；反对6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5.3416％；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98％。

议案9.00�《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高管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23,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3％；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837％；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9065％； 弃权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98％。

议案10.00�《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23,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3％；反对3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837％；反对3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1163％；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11.00�《关于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拟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54,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0％；反对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5％；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513％；反对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5388％； 弃权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98％。

议案12.00�《关于全资孙公司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23,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3％；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837％；反对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9065％； 弃权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98％。

议案13.00�《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正异丁醛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46,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928％；反对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4973％； 弃权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98％。

议案14.00�《关于全资孙公司投资锂电池资源化利用装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246,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1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928％；反对1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3.4973％； 弃权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098％。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邵斌律师、 张若愚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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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

2020-050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 严伟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1人， 代表股份数为563,

996,5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0396%。 截至2020年5月14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41,717名，其中机

构股东人数1,363名，个人股东人数40,354名。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人， 代表股份数为522,711,25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49.157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1,285,289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8826%。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1,912,0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415%。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2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26,7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589%；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1,285,28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8826%。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63,983,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3,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898,78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对1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 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63,983,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3,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898,78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对1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 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63,983,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3,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898,78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对1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 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63,983,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3,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898,78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对1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 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563,983,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3,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898,78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对1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63,983,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3,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898,78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对1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 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63,983,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3,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898,78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对1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1,198,5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26%；反对2,

743,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7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9,169,03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4552%；反对2,743,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54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珠海赛纳打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63,462,37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3%； 反对

534,1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377,915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55%；反对534,1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62,877,5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6%；反对1,

118,9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0,793,097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02%；反对1,118,9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66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63,983,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13,

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1,898,78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3%；反对1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游国杰、张雅利

3、结论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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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了《深圳英飞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英飞拓厂房一楼多功能厅）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2人（出席股东JHL� INFINITE� LLC持有公司股份数

为196,453,123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694,233股），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70,882,0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191%，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375,55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6%。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名（出席股东JHL� INFINITE� LLC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96,453,123股，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694,233股），代表股份570,633,9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4.195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名，代表股份248,0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6人，代表股份1,375,5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06％。

董事长刘肇怀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由副董事长张衍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部分董事以远程通讯方式出席）、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70,652,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7%，反对22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45,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882%；反对22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1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70,652,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7%，反对22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45,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882%；反对22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1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70,652,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7%，反对22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45,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882%；反对22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1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70,652,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7%，反对22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45,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882%；反对22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1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70,644,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83%，反对237,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37,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7066%；反对237,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934%；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70,652,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7%，反对22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45,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882%；反对22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1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70,652,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7%，反对22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45,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882%；反对22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1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254,821,0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9%，反对22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1%，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45,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882%；反对22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1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570,652,1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7%，反对229,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45,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2882%；反对22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18%；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19年度独立董事工作向全体股东作了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

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赵国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 会议形成的《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